
【填写例】 第１号样式 确认书 （正面）

红色框：必须填写
蓝色框：根据情况填写
绿色框：说明事项

超过期限仍未提交时，则无法
领取本补助。
【以当日邮戳生效】

・户主姓名为左上角记载的收信人名。 
・填写的日期为确认日期。 
・电话号码请填写平日白天能打通的电话。

填写②

・已记载最近一次领取补助金
时的汇款账户※。
※仅记载了账户号码的尾数4位。

・没有登记银行账户时，则该 
栏为空白。请在背面填写指 
定收款的账号。 

记载了符合发放对象家庭的户
主的信息。

越前 太郎 ８ ○ ○ 0*0-1234-5678

请确认符合所有项
目。并全部打勾 。

填写①
辞退领取补贴时
请打叉“ ”并寄回。

仅限不希望领取本补贴
时填写

补助金将汇款至
此账户



越前 太郎

エチゼン タロウ
△△銀行 △△支店

00＊＊ 0 0＊
4567123

越前市府中一丁目13-7

0*0 5678 1234越前 菊子

エチゼン キクコ

妻 6 1

在接受汇款的账户处打勾

昭和50

仅限代理对象家庭的户主办理申请・领取时填写。
●原则上，仅限符合下述身份的人员才可以作为代理人办理申请・领取手续。 
①同一家庭内的成员 ②亲属等 
③法定代理人（成年监护人，经裁判赋予代理权的保左人等）

●代理作为发放对象的户主办理确认・领取时的追加材料 
请提供“户主”和“代理人”双方的身份确认证明。 
※依据“成年後見登記制度（成年后监护人登记制度）”的登记事项证明书中确认为成年后见人时，可提交其复印件代替填写代 理栏的内容。 
※依据“成年後見登記制度（成年后监护人登记制度）”的登记事项证明书中确认为保佐人・辅助人，并且，在代理权目录中可以确认被赋
予领取公共补贴相关的代理权时，可以提交其复印件代替填写代理栏的内容。

申请以及领取 ： 由代理人代替户主完成由申请到领取的全过程时
申请・ ： 由代理人代替户主申请，由户主本人领取。
领取 ： 由户主本人进行申请，由代理人代替户主领取。

此处仅限正面“支給口座”栏为空白时 或者 领取补贴的银行账户变更时填写
※正面的“支給口座”处银行账户没有变更时请不要填写。
选择①的账户时 ⇒ 在“振込口座記入欄”中填写银行账户信息。并提供“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”以及“确认账

户信息的材料
选择②的账户时 ⇒ 确认为户主名义的账户。并提供“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”。

【填写例】 第１号样式 确认书 （背面）

【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】（下述任何一种）
在留卡・个人编号卡・驾驶执照・护照・健康保险证等
※不可使用个人编号的通知卡

【确认账户信息的材料】
存折或银行借记卡
（可以确认金融机关名称，支店名称，账号，名义人的片假名的页面）
※支行发生整合，合并或关闭时，无法使用旧支行名称确认账户信息。

户主本人亲笔署名
时，可以不用盖章。


